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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82881146K 

（3）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04日 

（5）合伙期限：2013年 11月 04日至长期 

（6）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东塔楼 15层 

（7）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8）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

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执业资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相关审计业务是否主要由分支机构承办：是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江苏分所（以下简称“江苏分所”）前身



为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2009 年与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原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2013 年随着事务所合伙制转制，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

所”。江苏分所负责人乔久华，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003025692941。 

2、人员信息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共有合伙人 145 人、注册会计师 920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423 人；江苏分所共有合

伙人 26 人、注册会计师 180 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48 

人。 

3、业务规模 

中兴华 2019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 148,340.71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22,444.57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31,258.80 万元。中兴华共承担 68 家上市公司

2019 年年报审计业务 (其中江苏分所为 15 家)，审计收费总额 7,651.80 万元。

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住宿和餐饮业，综合业等，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 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3,310.38 万元，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

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1）因涉及博元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高玉良、高源等 9 人对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兴华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理据不足，应予驳回；2019 年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兴华不承担任何责任。（2）因为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2011-2013 年财务情况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对

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袁长胜、夏宝龙、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兴华、江苏石

塔律师事务所等提起诉讼，中兴华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江苏省扬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8）苏 10 民初 125 号】；2019 年 12 月 25 日收

到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传票，案号为（2019）苏 1003 民初 9692 号，传唤 2020 

年 2 月 20 日开庭，因疫情原因，电话通知开庭取消，截止目前案件尚未审理。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7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中

兴华 14 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4 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2 

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本次项目成员信息： 

  姓名 执业资质 
是否从事过证

券服务业务 

在其他单位

兼职情况 

从事证券

业务年限 

项目合伙人 靳军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1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宇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10 

质量控制复核人 范世权 注册会计师 是 否 6 

 

项目合伙人：靳军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2.8-2005.11 江苏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项目经理 

2005.12-2010.3 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2010.3-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合伙人、部门主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宇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1999.9-2011.12 江苏众兴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主任 

2012.1-2014.12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 

2015.1-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合伙人、部门副主任 

 

质量控制复核人：范世权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11.10-2012.07 长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 项目助理 

2012.08-2014.05 江苏金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项目助理 

2014.06-2015.0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分所 项目助理 

2015.05-2017.12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项目经理 

2018.01-2019.07 江苏盛世国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2019.08-2020.03 江苏五洋停车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2020.06-至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质控经理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靳军先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宇先生、项

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范世权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审计收费 

公司本期审计费用共计 166 万元（含税），其中 2020 年年报审计 98 万元（含

税）、内控审计 68 万元（含税）。 

2021 年度，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2020 年公司审计工作量

和市场价格情况等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审查，对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认可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以及

诚信状况，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同

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三）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投票表

决，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